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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门区议会文件 2012年第 13号  

       2012 年 5 月 8 日讨论  

 

 

屯门 40 区及 46 区规划及工程研究  

 
 

1. 目的  
 

1.1 本文件旨在介绍建议开展的「屯门 40 区及 46 区规划及工程研究」(以

下简称「研究」 )，并咨询各议员的意见及寻求议员的支持进行该项

研究。  

 

 

2.  背景  

 

2.1 屯门 40 区及 46 区位于屯门新市镇以西，邻近特殊工业区。从 1984

年起， 40 区在《屯门分区计划大纲图》被划为「工业」地带， 46 区

的相关部分则被划为「其它指定用途」注明「火葬场、灵灰安置所、

殡仪服务中心及休憩用地」。除一些私人货仓和一间消房局， 40 区内

大部分地方现时为临时用途，包括政府洗衣房、锯木厂、露天货仓、

汽车修理厂等。46 区内现有一临时高尔夫球场，而部分则座落在前堆

填区范围，现为有植披的山坡及平地。  

 

2.2 食物环境卫生署建议在屯门龙鼓滩曾咀煤灰湖的一幅用地兴建骨灰

龛设施，提供约 11 万个龛位，有关建议会与本文件同时咨询屯门区

议会。当局希望尽快向城市规划委员会提交修改相关规划大纲图的建

议，以落实曾咀的骨灰龛发展计划。而因应有关建议，当局认为可研

究把 46 区的土地作其它的合适用途。  

 

2.3 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
1
及屯门西绕道将会于 40 区及 46 区交接 (附图 )。

当该连接路在 2019 年落成后，40 区及 46 区将成为连系边境地区、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屯门至赤鱲角连接路将与港珠澳大桥及机场连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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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西北及至屯门的西北大门。交通畅达性的提升将为该两区作整体重

新规划带来机遇。  

 

3. 研究目标及范畴  
 

3.1 基于上述考虑，土木工程拓展署和规划署准备委聘顾问进行研究，为

40 区及 46 区内具发展潜力的土地，拟议合适的土地用途及进行相关

的技术可行性研究。「研究」的范畴包括 :  

 

 (a) 进行详细的规划和工程研究，包括拟备 40 区及 46 区的建议发

展大纲图及详细蓝图；  

 

 (b) 为 40 区及 46 区及相关基础建设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估；以及  

  

 (c)  为各发展建议及相关基础建设工程进行其它技术评估，以及制定  

 推行策略。  

 

 

4. 小区参与  
 

4.1 研究过程将会包括两个阶段的小区参与，让公众人士可在研究过程中

表达意见及建立共识，以便逐步制定 40 区及 46 区的发展建议。  

 

 

5. 预计研究费用  
 

5.1 以 2011 年 9 月价格计算，「研究」的预计开支约为 1 千 7 百万港元。 

 

 

6. 实施计划时间表  
 

6.1 我们预计「研究」将于 2012 年 12 月展开，并于 2014 年第 4 季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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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征求意见  
 

7.1 请议员就上述建议的「研究」发表意见及支持开展该「研究」。  

 

附图 :  
 

 「屯门 40 区和 46 区规划及工程研究」：研究范围  

 

 

 

土木工程拓展署及  

规划署  

2012 年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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